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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常熟市尚湖镇工业集中区西区人民南路

８

号公司报告厅召

开。

（二）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５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４１

，

８０４

，

８０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４．５７％

（三）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范建刚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

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第一届监事会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及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职工代表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因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之日起计

算。

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六人，表决结果为：

１

）选举范建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

１４１

，

８０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选举范立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

１４１

，

８０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３

）选举杨俊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

１４１

，

８０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４

）选举赵金元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

１４１

，

８０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５

）选举赵煜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

１４１

，

８０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６

）选举桑琴华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

１４１

，

８０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三人，表决结果为：

７

）选举郑怀清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１４１

，

８０４

，

８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８

）选举郑博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１４１

，

８０４

，

８００

股， 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９

）选举顾中宪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１４１

，

８０４

，

８００

股， 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因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监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监事的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对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之日起计算。

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二人，表决结果为：

１

）选举范叙兴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同意

１４１

，

８０４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选举朱群芬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同意

１４１

，

８０４

，

８００

股，占出 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４１

，

８０４

，

８００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４１

，

８０４

，

８００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廖筱云律师、丁含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以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会

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见证律师签署的《关于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００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６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到公司全体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二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和职工代表监事以及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公

司的监事和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范建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范建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后生效至第二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提名、审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

员的议案》

选举范建刚先生、郑怀清先生、杨俊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范建刚

先生任主任委员；

选举郑怀清先生、范建刚先生、郑博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郑怀

清先生任主任委员；

选举顾中宪女士、赵金元先生、郑博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顾中

宪女士任主任委员；

选举郑博明先生、 范立义先生、 顾中宪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郑博明先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范立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后生效至第二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俊先生、赵金元先生、谢佐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杨理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赵月华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陈良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秘书，任期均自本次董事

会决议后生效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范立义先生，

１９８１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参加工作。历任常熟市

铁塔有限公司一分厂准备车间班组长、角钢车间班组长、制造部调度、管塔分厂厂长、总经理

助理、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今任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范立义先生

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持有公司

股票

４８

，

１９５

，

０００

股

杨俊先生，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出生，大专学历，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任常熟市印刷版材

厂销售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任上海博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任常熟市铁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今任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杨俊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票。

赵金元先生，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中学历，助理工程师，

１９７９

年参加工作，曾

任常熟市熔解乙炔厂设备动力科科长；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历任常熟市铁塔厂质管

部部长、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任常熟市铁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今任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赵金元先生未有受中国

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持有公司股票

５６０

，

５００

股。

谢佐鹏先生，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

１９７５

年至

１９９３

年在温岭市轻工机械

厂任文书，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在温岭市电力绝缘器材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温岭市政协委员。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今任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谢佐鹏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

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持有公司股票

１

，

３７７

，

０００

股。

杨理先生，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出生， 江苏财政经济学校毕业。

１９６７

年至

１９８９

年在常熟色织二

厂工作，历任财务科长、综合服务公司总经理、副厂长。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６

年任常熟市纺织工业

局财务科长。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在常熟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任企业管理科（财务、内审）科长、

市属工业企业资产管理与劳动服务中心主任、市经贸委副主任科员。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今任常熟

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杨理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

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持有公司股票

１０７

，

０００

股。

陈良东先生，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出生，

２００１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学历，硕

士学位。中级经济师，持有上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任职于上实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历任投资部项目经理、高级经理、业

务董事、投资业务副总裁等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今任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陈良东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

情形，未持有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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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３７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书面形式专人送达到公司全体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和职

工代表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３

名，

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范叙兴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了下列议案，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

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范叙兴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

期为

３

年，自本次监事会决议后生效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附件：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范叙兴先生，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出生，高中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９２

年任印刷

板材厂厂长；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３

年任常熟市冶塘工业公司副经理；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４

年任常熟市

铁塔厂副厂长兼工会主席、 党总支副书记；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任常熟市铁塔有限公司企

管办主任兼工会主席、党总支副书记；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今任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部长兼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范叙兴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

批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持有公司股票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６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２

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谢

绍先生、董事夏倜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丽女士、总会计师韩卫军先生的《辞职报

告》，公司监事会收到监事张雷先生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谢绍先生、夏倜先生向董事会

请求辞去董事职务，李丽女士向董事会请求辞去董事、董事会秘书职务，韩卫军先生向董事会

请求辞去总会计师职务，张雷先生向监事会请求辞去监事职务。《辞职报告》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送达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时生效。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衷心感谢谢绍先生、夏倜先生、李丽

女士、韩卫军先生、张雷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股票简称：光华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３

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提交临时提案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刊登于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开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

公司股权

１３．６５％

）关于增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件。根据《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向

股东大会召集人提交临时提案，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原有议案的基础上增加以

下议案：

（一）关于增补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１

、股东提名赵辉先生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２

、股东提名方岳亮先生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３

、股东提名吴仲时先生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二） 关于增补公司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１

、股东提名汪赛成女士作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上述候选人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除以上新增的临时提案外，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

记日、其他议题等事项均不变。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附件：

赵辉先生简历

赵辉，男，中专学历，

１９７４

年生，中国籍，先后担任兰溪市西山纸袋包装厂厂长，浙江西山

寺水泥厂厂长、浙江西山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青海西威水泥有限公司董事长、浙

江金圆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并任江苏开元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辉先生为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与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本人未持

有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方岳亮先生简历

方岳亮， 男 ，中国籍

１９６３

年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参加工作，先

后担任兰溪农药厂副厂长，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上海华源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华源集团科技工业部部长，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董事、财务负责人，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党委书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今担任金

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水泥事业部总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今担任江苏开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

方岳亮先生与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江苏开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本人未持有吉

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吴仲时先生简历

吴仲时，男，中国籍，

１９６３

年生，硕士研究生、副教授。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参加工作，曾担任杭州商

学院（现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康恩贝集

团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现任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康恩贝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财务总监，并任浙江康恩贝集团养颜堂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浙江康恩贝健康产品有限公司董事、云南希陶绿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龙虎山丹霞

国际养生谷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仲时先生与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本人未持有吉林光华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汪赛成女士简历

汪赛成，女，大专学历，

１９５９

年生，中国籍，先后担任浙江金圆水泥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经理 ，现任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水泥事业部财务部副经

理。

汪赛成女士与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本人未持有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股票简称：光华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４

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下午两点

（二）会议地点：苏州市通达路

２６９９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二、出席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一）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下午收盘时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

表决权；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审议的议案

（一）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关于增补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１

、股东提名赵辉先生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２

、股东提名方岳亮先生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３

、股东提名吴仲时先生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三）关于增补公司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１

、股东提名汪赛成女士作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该议案内容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四、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３１

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苏州市通达路

２６９９

号光华控股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２１５１２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２－６７１５８８８０

（三）登记手续：

１

、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四）其他注意事项：

１

、会务联系人：张学温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７３２５６８０

。

２

、参加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礼品及补贴。

五、授权委托书和回执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单位）对审议事项投票表决指示如下：

委托股东签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我单位 （本人） 持有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2

年

8

月

24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169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

2012035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明专利纠纷案北京先行公司申请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事项的情况介绍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已在

2009

年

8

月

15

日《广州

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

2009018

）、

2010

年

4

月

28

日《广州智光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3

）、

2010

年

5

月

21

日《广州智光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后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5

）、

2010

年

6

月

25

日《广州智光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后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6

）、

2010

年

8

月

2

日 《广州智光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终审判决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9

）中如实披露了北京先行新机

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先行公司

"

）诉本公司侵犯其发明专利一案及当时的进

展情况。

2010

年

4

月

27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穗中法民三初字第

175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驳回原告北京先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2010

年

7

月

15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0

）

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27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人北京先行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2012

年

8

月

17

日，本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受理通知书【（

2012

）民监字第

410

号】，

北京先行公司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 （

2010

） 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271

号民事判

决，已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已对该事项立案审查。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本次公告前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0

）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271

号民事判决属于终审已生效

判决，本公司认为，该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公司预计再审胜诉的可能

性较大，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但由于再审结

果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就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公开披露

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0868

证券简称：梅雁水电 公告编号：

2012-016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情况

本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600868

，证券简称：梅雁水电）于

2012

年

8

月

17

日、

8

月

22

日、

8

月

23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有关规则，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本公司开展了相关核实工作。经向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梅雁实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并得到回复，到目前为止并在预见的三个月之内，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均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影响股价敏感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涉及

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其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到目前为止并在预见的三个月之内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本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其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

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发给控股股东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征询函

;

2

、公司控股股东回函。

3

、实际控制人声明。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600074

证券简称：

ST

中达 编号：临

2012-029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2

年

8

月

21

日、

22

日、

23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涨幅限制，本公

司向公司控股股东申达集团有限公司征询及向本公司经营层了解， 公司不存在对股票价格产

生重大影响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2

年

8

月

21

日、

22

日、

23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涨幅限制，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经征询，截止目前，公司控股股东确认不存在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

份等重大或意向协议，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影响股价异常波动的事项。

公司及控股股东承诺：目前没有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重大事项，且三个月内无相关计划。

2

、经询问公司管理层，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涉及的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但仍然较为困难；公司半年度经营业

绩状况基本与公司一季报披露时的预测一致，即仍将处于亏损状态。

3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指定信息披露

的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2012-024

号

债券代码：

126019

债券简称：

09

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电源公司土地收储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绵阳市城市规划需要

,

绵阳市人民政府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通知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川长虹电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电源公司

"

），决定收回电源公司位于涪城区南塔路

5

号、

15

号两宗编号分别为绵城国用（

2007

）第

15538

、

15539

号土地证载明的部分土地使用权

,

土地统征储备中心与电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合同》。电源公

司被收储土地面积为

113,838.59

平方米， 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2076

年

11

月

23

日，目前主要为电源公司二次电源产品生产基地。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费总额为

25,655.01

万元人民币。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

电源公司已收到全部土地补偿款。

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在扣除相关费用后，本次收储预计可实现非经营性收益约

1.99

亿元。

根据公司前期已经做出的战略安排，在政府的支持下，电源公司位于绵阳市经济开发区

长虹工业园的新产业园已经建成，其二次电源、动力锂离子电池等产品的生产将在新厂区进

行（相关投资事项详见公司

2011

年

1

月

20

日发布《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目前，电源公司正在进行老厂区搬迁工作，本次土地收储对

电源公司涉及的二次电源业务后续生产经营不会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168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

2012-027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在青海省西

宁市召开。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81,549,9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9%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李伍波副

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

2012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会议同意，批准董事会提交的对

2012

年度财务预算的调整方案，如有重大调整需报董

事会重新审定。

表决结果：同意

881,549,9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开行西藏自治区

分行申请贷款捌亿柒千万元整提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同意，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西藏自治区

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捌亿柒千万元整（其中不超过十年期的项目贷款柒亿柒千万元整，不超

过三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壹亿元整）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决策和签署相关

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881,549,9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和参股公司股权之受让方延期支付的议案》

会议同意，对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转让全资子公司和参股公司股权事

项（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12-002

和

010

号），将《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受让方履行最终付款

义务的时间延期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并授权董事会执行该股权转让交易的调整、决策、审

批权。

表决结果：同意

881,549,9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全部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转存控股子

公司西部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专户的议案》

会议同意， 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全部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转存控股子公司西部矿

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专户，与保荐机构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按相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881,549,9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会议同意，批准董事会提交的《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和《公司章程》（草案），并按相关规

定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

881,549,9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会议同意，批准董事会提交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修改方案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草案），并按相关规定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

881,549,9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会议同意，批准董事会提交的《董事会议事规则》的修改方案和《董事会议事规则》（草

案），并按相关规定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

881,549,9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会议同意，批准监事会提交的《监事会议事规则》的修改方案和《监事会议事规则》（草

案），并按相关规定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

881,549,9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会议同意，批准董事会提交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修改方案，并按相关规定予以披

露。

表决结果：同意

881,549,9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

会议同意，批准董事会提交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修改方案，并按相关规定予以披

露。

表决结果：同意

881,549,9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王存良律师及王雁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意见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董事会秘书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

2.

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2-043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廊坊市新开路

239

号荣盛地产大厦

10

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12

人，代表股份

617,781,8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0%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董事长耿建明先生因公出差，委托董事刘山先生主持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的认真审议，大会以计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本章程修改的具体内容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

617,781,80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Ο

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0585

股票简称：

*ST

东电 公告编号：

2012-020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价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

9

：

30

起停牌一小时，

10

：

30

起恢复交易。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A

股股票于

2012

年

8

月

21

日、

8

月

22

日

和

8

月

23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异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

深交

所

"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已构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经核查，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

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至少三个月内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

股份等事项。

2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公司已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披露了

2012

年半年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有关公司信息以

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及时查阅公司公告。

五、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A

股股票于刊登本公告的当日上午

10

：

30

复牌。

特此公告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